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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車排氣檢驗站新站籌設開放暨審查作業原則」流程圖(A004-1) 

 

 
 

有意願申請新站籌設之機車業者或加油站業者，於本局公告開始受

理期限內(45 天)提送相關申請文件至本局空污噪音防制科 

(收件地點：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 1號 7 樓東北區) 

 
 

新站設立完成並納入機車排氣檢驗站相關管理體系 

符合  

(書面審查) 本局於受理申請機車排氣檢驗站籌設許可

文件後，於 30 日內應完成書面審查，經審查不合格者，

通知限期補正，逾期不補正者，駁回其申請。 

符合  

(籌設前現場勘查) 經書面審查通過者，將公開抽籤決

定序位，本局於 50 日內通知有關機關進行現場會勘，

符合規定者將於 10 日內核發同意籌設之通知。 

不符合 
駁回申請並函知未通

過審查之原因。 

通知限期補正 

(期限為文到 30 日內)

不符合 

(書面審查) 本局於受理申請機車排氣檢驗站認可後，於 30

日內應完成書面審查，經審查不合格者，通知限期補正，

逾期不補正者，駁回其申請。 

(籌設後現場勘查) 經書面審查通過者，本局於 50 日內

通知有關機關進行現場會勘，符合規定者將於 10 日內

核發檢驗站認可證，並副知環保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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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同意籌設之機車排氣檢驗站，應於同意之日起 3 個月內完成籌設，並檢具相

關文件向本局提出申請檢驗站認可證。

依據郵戳日期判斷是

否於受理期限內提送

退還相關申請文件 
不符合

空污噪音

防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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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車排氣檢驗站設置及管理作業說明表 

工 作 項 目 作 業 程 序 說 明 及 控 制 重 點 法令依據與參考資料 使 用 表 單 

機車排氣檢驗站設置 

及管理作業 (A004) 

一、作業程序 

1. 依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本市可增設開放之站數，以本市

每一行政區為一單位，先行補足本市每一行政區至少 11 站

為原則；剩餘站數再依環保署公告之機車排氣檢驗站增設

原則公式，並以本市每一行政區的機車設籍數、設籍增加

數及到檢增加數，計算剩餘站數之分配情形，再由本局公

告每一行政區可開放機車排氣檢驗站之增設站數及申請

籌設相關事宜。 

2. 申請新站籌設之業者依本局規定期限〈自公告日起45日內〉

檢具相關文件向本局提出申請新站籌設事宜。 

3. 本局則依「使用中機器腳踏車排放空氣污染物檢驗站設置

及管理辦法」(以下簡稱管理辦法)規定，進行相關申請文

件之書面審查，並經公開抽籤決定檢驗站籌設之排序，依

序由本局業務科進行籌設前現場勘查。 

4. 取得優先籌設序位之合格業者於籌設前現場勘查時發現有

與事實不符合者，經本局通知依限補正而逾期未完成補正

者，取消其本次申請設立檢驗站之序位資格，並由次一序

位之合格業者遞補，未能符合規定之業者，由本局發函告

知未通過審查之原因。 

5. 通過籌設前現場勘查之合格業者，於開放額度內依序位順

序由本局核發同意籌設之通知。經同意籌設者，於本局同

意之日起3個月內完成新站籌設事宜，檢具相關文件續向本局

提出申請檢驗站認可證。 

1.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40

條規定。 

2.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於

92年 5月 21日公告之

「使用中機器腳踏車

排放空氣污染物檢驗

站設置及管理辦法」。

3.本局99年 3月 31日修

正發布「臺北市政府環

境保護局辦理使用中

機器腳踏車排放空氣

污染物檢驗站之新站

開放暨籌設審查作業

原則」。 

4.本局 99年 5月 13日修

正公告「臺北市機車排

氣檢驗站違規情節重

大廢證認定原則」。 

1.臺北市政府環境

保護局辦理「使用

中機器腳踏車排

放空氣污染物檢

驗站」籌設申請及

審核表。 

 

2.臺北市政府環境

保護局辦理「使用

中機器腳踏車排

放空氣污染物檢

驗站」認可申請及

審核表。 

 

3.現場查核紀錄表 

 

4.品質查核紀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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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項 目 作 業 程 序 說 明 及 控 制 重 點 法令依據與參考資料 使 用 表 單 

6. 本局於受理檢驗站認可證之申請文件後，即進行書面審查，

經審查合格者(審查時程及駁回規定依管理辦法第七條辦

理)，由本局組成之現場審查小組進行籌設後現場勘查。

7. 審查符合規定之業者，由本局核發認可證；取得籌設許可之

業者，若在本局核發認可證前變更站址，其新址在原行政

區時，依其序位資格同意其變更，如新址所在行政區已變

更，則取消其序位資格，並由次一序位之合格業者遞補。

8. 將本市新設檢驗站之情形將發函副知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備

查。 

9. 檢驗站經完成設立後，本局將定期或不定期進行檢驗站之

稽查工作。若民眾檢舉檢驗站未依規定進行排氣檢驗工 

作，本局將派員進行實車測試查核，若發現有違反管理辦

法之規定的檢驗站將依法處分。 

二、控制重點 

1. 辦理臺北市檢驗站新站籌設及審查作業。 

2. 將定期或不定期稽查檢驗站之檢測情形，以維護應有的服

務品質及檢測水準。 

3. 對於有違反管理辦法之檢驗站，本局將派員喬裝民眾進行

實車測試查核，且事先不得告知檢驗站。 




